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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并对此作出系统安排，阐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坚持和巩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提出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总体要求和重点

任务。这彰显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宣示

了迈向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之治”的坚定决心，是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遵

循。

深刻理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大意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生态文明纳入国家战略的执政党，我们党在十八大以来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

认识、污染治理、制度建设、监管执法、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生态治理的战略

执行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时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

成效最好的时期”。当前中国是世界人工造林第一大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利用的第一大国、第一个大

规模开展 PM2.5 治理的发展中大国，拥有世界最大污水处理能力，对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同时，中国积

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生态文明“中国之治”成就凸显“中国之制”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力度大、成效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

生态文明的八大制度。“十三五”规划纲要专设一章，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十九大报告

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严格制度与最严密法治，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我们

党总结生态治理实践经验形成的制度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执行力在生态领域的集中体

现。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它们不仅是生态治理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内容；它们集中指向生态治理的空白点

和薄弱点，统领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的系统集成与协同创新，是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制度

保障。生态治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优美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

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态需求的制度支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中国生态治理的战略性政策能力和强大

自我完善调节能力的切实反映，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生态环境治理进

程。

全面把握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地位，提出

“理念+国策+方针+道路+建设”的生态文明基本原则，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强调“坚持和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化，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首次提出和系统构建。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是中国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的四个核心制度，也是标志中国生态治理特色的制度框架。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涵盖

“一个理念”、“四个体系”与“四个制度”，它是生态文明“中国之制”的核心和基础内容。全面建立

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包括资源确权监管、资源高效利用、能源体系构建等方面的制度，是污染防治、生态

治理的源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明确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自然要素的

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突出自然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地体系、国家公园保护制度、大江大河生态保

护、基本生态安全屏障等，其价值在于提供生态增量、扩大环境容量、拓展生态空间，以人化自然成果弥

补自在自然式微，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与建设性。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源于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人类有责任保

护环境。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划定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对企业主体责任、政府监管责任、领导

干部生态保护责任、生态环保部门责任、各地区各领域和全社会的环保责任，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要求。

上述四个核心制度架构起一个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是基于我们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历史成就进行的

更加成熟与定型的建章立制、体系构建。与之前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或建设的单项突破相比，更加强调制度

间的系统集成、协同增效，呈现出整体性和体系性；更加体现生态文明制度与其他领域制度的衔接协调，

凸显“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更加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理念，突出落实责任、综合施策两个问题导向，是推进生态治理的四梁八柱、原则遵循和行动依据。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全面践行

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重中之重。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蕴含着生态系统整体性、生命共同体、生态循环、系统工程、统筹治理等生态治理的先进理念，是

国家生态治理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完善和全面践行中国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

必须树立整体性的生态治理理念。制度是理念的凝结，理念又引领着制度落实。生态治理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总原则，涉及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人与人的多维关系，攸关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具有十

分显著的整体性特征。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有机统一体，需要遵循整体性思维与思路加以践行。为此，

要摒弃狭隘的发展主义，坚持自然生态的系统性、自然与社会的互动性、治理主体的关联性，坚持生态公

平正义、全球生态共治的理念，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水平。

必须构建制度体系落地的有效保障系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柱，其贯彻落实

首先需要理顺国家治理与生态治理、国家层面制度与地区部门制度、新旧生态制度、核心生态制度和衍生

生态制度之间的区分、衔接、贯通、互动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制度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其

次需要配套保障系统，建构系统性、互补性、协同性的生态治理的法治体系、政策体系、社会行动体系、

制度执行监管体制，支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发挥宏观指导、强根固本、扬长补短的作用。

必须以制度执行力提升生态治理能力。治理能力以制度为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作为重要的

国家治理能力，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执行力。为此，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

部要研究形成一体推动、一体落实的工作机制，带头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做执行生态文明制度的表率；要

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内化为生态治理实践准则，鼓励基层在实践中创新探索；生态

环保部门要严格按照生态文明制度要求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抓好治理能力培训，努力建设一



支生态治理铁军。


